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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学院文件
校字〔2019〕7号


关于评选审核评估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2018年，经全校上下共同努力，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取得了预期成效，目前即将进入整改阶段。为了通过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持续加力，促进整改，学校决定开展评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2018年在岗在编的教职员工和二级单位。
二、评选条件
先进个人条件：在说课活动、教学改革、材料建设、教学服务等评建工作中成绩突出，事迹感人，未出现任何违规违纪行为。
先进集体条件：教学建设与改革成果较多，五讲活动、模拟汇报等工作认真组织，在专家现场考察中为提升学校声誉贡献较大。
优秀团队条件：指学校抽调不同单位或部门人员组成的评建工作团队且为学校评建做出突出贡献者。
三、指标分配
先进个人：教学单位推荐人数一般不超过20%，职能部门一般推荐人数不超过15%。以2018年参加年终考核人数为准。
先进集体：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的1/3左右。
优秀团队：1~2个。
四、工作流程
先进个人评选采取个人申报与组织推荐相结合方法。流程为：
（1）申报人填写《审核评估先进个人审批表》（附件1）。
（2）申报人所在单位按学校规定要求进行初审，按指标分配推荐，并于2019年3月11日12点前将推荐人汇总表（附件2）及相关材料报送评建办。联系人：卞钰，电话：8827。
（3）评建工作组依据评选条件对推荐人选材料进行审核，对2018年出现教学违规情况者一票否决，审核结果可以低于分配指标。
（4）校内公示一周。
（5）校务会审批并发文。
2. 先进集体、优秀团队评选采用评建工作组推荐、校务会审定的方法。流程为：
（1）评建工作组依据评审条件和工作记录提出候选名单和推荐依据。
（2）校务会依据候选单位评建工作绩效讨论审定。
五、表彰办法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推进大会，总结自评自建、专家评估阶段的工作成效，表彰评建集体和先进个人，布置审核评估整改任务。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发放奖金3000元，先进集体和优秀团队颁发奖状，人均奖金1000元（重复获奖奖金就高不累发）。
六、工作要求
1. 教学单位和职能部门要充分重视评建评优对教学整改的促进作用，推荐人选不要搞平均分配或轮流分配，不要排斥年度考核优秀人选，要强调评建表现与贡献，通过比成果、比获奖、比绩效、比事迹，树立先进典型，促进工作发展。
2. 宣传部门要通过网络展示、人物专访的途径，加大对评建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的宣传力度，通过正向引导作用，形成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附件一：三江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先进个人审批表
附件二：三江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先进个人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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